
华东政法大学 085 工程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经 2013 年 5月 6日第 14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华政办[2013]135 号）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 085 高水平特色法学学科建设与人

才培养国际化平台建设项目中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保

证我校国际化培养目标的实现，根据《上海市高校学生海外

学习、实习项目管理办法（2010 年度试行）》、《华东政法大

学 085 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现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旨在为我校学生提供

具有多种国际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学习机会，使更多在校学生

获得拓展国际视野的机会，提升我校学生国际交往和竞争能

力。 

第三条  本细则所指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包括但不

限于赴境外交换学习、赴境外攻读学位、赴境外实践部门实

习、及博士学生赴境外访问学习、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学术

竞赛等。境外学习项目时间应在一学期以上，并获得相应学

分。境外实习项目时间应在 2个月以上。具体项目以每年度

国际交流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发布的当年资助项目为准。 

第四条 学校设立学生海外学习、实习项目工作办公室

（以下简称“项目工作办公室”），负责本项目的规划、实施、

管理、检查、评估等日常管理工作。项目工作办公室由分管

副校长负责，由国际交流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务处、

研究生教育院、学生处相关人员组成。 

第五条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专家委员会由国际交流处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务处、研究生教育院、学生处共

同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负责对学生海外项目申请、奖励基金

及资助基金予以评审及后期考核。 

第六条 本项目资助对象： 

（一）华东政法大学全日制在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及博

士研究生。 

（二）专业基础扎实，具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及实践能力。 

（三）具有优秀的外语能力和国际交往能力。 

（四）海外学习、实习活动与本专业学习具有关联性。 

第七条 境外学习项目基本资助内容与标准： 

（一）往返交通费用补贴：亚洲地区不超过人民币 4000

元/生，非亚洲地区不超过为人民币 9000 元/生。 

（二）海外生活费：不超过人民币 2000 元/月/生，最

长不超过 10 个月。 

（三）海外保险：学校统一购买。 

（四）博士研究生海外调研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

元/生。 

具体发放数额由学生申报后，由学校根据当年资助金总

额及申请学生人数进行审核并确定。 

第八条 境外实习项目基本资助内容与标准： 

（一）往返交通费用补贴：亚洲地区不超过人民币 4000

元/生，非亚洲地区不超过人民币 9000 元/生。 

（二）海外生活费：不超过人民币 4000 元/月/生，最

长不超过 3个月。 

（三）海外保险：学校统一购买。 

第九条 本项目设立奖励基金，对在境外学习、实习期

间，学习成绩优秀、实习成果杰出；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



方面表现突出；对推广中国法学研究和维护本校国际声誉具

有突出贡献的学生予以额外奖励，奖励额度每生不超过人民

币 1 万元。 

第十条 本项目设立资助基金，对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予以额外资助，资助额度每生不超过人民币 1 万

元。 

第十一条 本项目对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国际学术竞赛

的学生予以一定的资助，视学术会议/学术竞赛规格，资助

幅度最高可覆盖交通旅行费用，申请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竞

赛资助的，该会议/竞赛应在我国境外举行。 

第十二条 本项目资助额度总额原则上每生不超过人民

币 3 万元，且该生在其同一学段（指本科、硕士或博士阶段）

最多只能享受一次资助。 

第十三条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申请及评审程序： 

（一）国际交流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每年 4 月、10

月根据经费预算发布下一学期资助项目列表及资助名额； 

（二）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附相

关申请资料、海外学习/实习计划书； 

（三）学院初审后报国际交流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国际交流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协助学生向海外学校或实

习单位进行学习或实习申请； 

（四）学生海外学习、实习专家委员会每年 6 月、12 月

两次对最终获得海外学校或实习单位录取通知的申请学生

予以评审并公示后，报校领导审核。 

第十四条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奖励基金申请及评审程

序： 

根据本细则第十二条评选获得资助的学生，按规定完成



海外学习、实习项目返校后，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并

附海外学习、实习期间所取得的学习、科研成果相关材料。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专家委员会每年 6月、12 月两次对申请

进行评审并公示后，报校领导审核。 

第十五条 学生海外学习、实习资助基金申请及评审程

序： 

属于我校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学生，根据本细则

第十二条提交海外学习、实习申请的同时，向所在学院提出

资助申请。学生海外学习、实习专家委员会每年 6 月、12 月

两次对上述申请予以评审并公示后，并报校领导审核。 

第十六条 受助学生在海外学习、实习期间，应遵守学

校各项规章制度，定期向学校反馈有关访学信息，配合完成

学校分配的任务。海外学习、实习结束后，应提交海外学习

期间成绩证明、访学成果、实习小结。学生海外学习、实习

工作办公室负责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核。对不能通过审核的学

生将部分或全部取消资助。 

受助学生返校后有义务为后期访学学生答疑释惑。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国际交流处（国际文化交流教育院）

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校长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 年 5月 20 日印发       


